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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2年 7月 11 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

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 
 

 奉我国政府指示，兹遗憾地向你告知，2002年 6月 20日，基桑加尼市东南

乌本杜地区巴宾第村的酋长埃伦古·佩内·埃伦古及其六个子女被洛朗·孔德（或

孔达）少校率领的刚果争取民主联盟 (刚果民盟/戈马派)第七旅的士兵杀害。 

 根据包括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 (联刚特派团)在内的有关消息

称，遇害者被带到邻近村子后即被就地杀害。然后，该邻村被纵火烧毁。 

 安全理事会应该记得，2002年 5月刚果民盟/戈马派在卡莱米即决处决五名

军官时，特别是 2002年 5月 14日粗暴血腥镇压基桑加尼时，多项证词（其中包

括联合国的）都曾提及洛朗·孔德少校和刚果民盟/戈马派第七旅的名字。 

 我国政府请求安全理事会： 

 1. 谴责刚果民盟/戈马派又一次践踏人权； 

 2. 要求刚果民盟/戈马派将洛朗·孔德先生及其险恶的刚果民盟/戈马派第

七旅的爪牙移交司法审判，以使他们为其罪行受到惩罚； 

 3. 要求刚果民盟/戈马派立即非军事化基桑加尼市及其市郊，这是刚果民

主共和国这一遭受苦难和屠杀的地区恢复正常的必要条件。 

 我国政府请安全理事会对此函作出反应，并将此函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

荷。 

 

          常驻代表 

          大使 

          伊莱卡·阿托基（签名） 

 


